关于《聊城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充分发挥立法工作计划的统筹引领作用，市司法局在公开征求意见、部门申报、专家论证的基础上，结合市人大2026年拟审议法规项目情况，起草了《聊城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（草案）》。

一、2026年拟完成项目4件
2026年拟完成的重点项目共4件，包括2件地方性法规，2件政府规章。分别是《聊城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》，由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起草；《聊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》，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起草；《聊城市彭楼灌区管理办法》由市水利局牵头起草；《聊城市人工影响天气管理规定》由市气象局牵头起草。
二、2026年调研项目10件
2026年抓紧调查研究、起草的立法项目共10件，包括地方性法规项目6件、政府规章储备项目4件，其中：
（一）地方性法规项目6件。包括临清中洲古城保护、水上古城保护管理、接诉即办、东昌湖景观风貌管控、中小学校外实践教育活动规范、校园安全等。

（二）政府规章项目4件。包括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、绿色建筑发展促进、城市治理行政执法联动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益金征收、群防群治志愿服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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